
新竹縣選舉委員會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16 日 

發文字號：竹縣選一字第 1023150028號 

 

主旨：公告新竹縣湖口鄉民代表會第 19屆代表選舉第 1選舉

區當選人遞補名單。 

依據： 

一、新竹縣政府 102年 7月 9日府民行字第 1020088045號

函辦理。 

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4條第 2項。 

公告事項： 

一、本會 99年 6月 17日竹縣選一字第 09908500267號公

告新竹縣湖口鄉民代表會第 19屆代表選舉第 1選舉區

當選人吳貞儀，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業

經臺灣高等法院 102年度選上訴字第 2號刑事判決，

依刑事訴訟法第 368條，刑法第 74條第 1項第 1款、

第 2項第 4款，判決主文為：「吳貞儀上訴駁回。吳貞

儀所處徒刑緩刑肆年，並應向公庫支付新台幣陸拾萬

元。」復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1年度選訴字第 3號

之判決主文為：「吳貞儀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0

條第二項之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褫奪公權

貳年。」又依據臺灣高等法院 102年 7月 1日院鎮刑

昌 102選上訴 2字第 1020010902號函旨判決確定日為

102年 6月 3日，爰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79條第 1項第

7款之規定，解除吳貞儀女士第 19屆代表職權。 

二、依前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4條第 2項規定，應依

得票數高低之順序遞補。 

三、新竹縣湖口鄉民代表會第 19屆代表選舉第 1選舉區當

選人遞補名單： 

選舉區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推薦之 

政黨 
得票數 



第一 

選舉區 
巫光生 男 59.02.22 

中國 

國民黨 
1,482 

四、本案公告遞補之當選人，其任期至本屆鄉民代表任期

屆滿為止。 

主任委員 徐 柑 妹 


